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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全区企业复工复产协调调度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

桂政电[2020]7号�

2020年2月13日�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各有关单位：�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为在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狙击战的同时，切实做好全区企业

复工复产协调调度，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经研究，成立自治区企业复工复产协调调度领导小组，并就

做好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机构�

　　组 长：�

　　秦如培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副组长：�

　　严植婵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

　　方春明 自治区副主席�

　　费志荣 自治区副主席�

　　杨晋柏 自治区副主席�

　　成 员：�

　　席 扬 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大数据发展局局长�

　　刘宏武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

　　唐咸仅 自治区教育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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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桦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

　　关 礼 自治区财政厅厅长�

　　李宁波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

　　周家斌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

　　陈鸿起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

　　刘 俊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

　　蒋连生 自治区商务厅厅长�

　　廖品琥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主任�

　　甘 霖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李杰云 自治区国资委主任�

　　巫家世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局长�

　　张 虹 自治区广电局局长�

　　李 泽 自治区体育局局长�

　　吴建新 自治区统计局局长�

　　范世祥 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

　　康 维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俊华 广西机场管理集团董事长�

　　韦 慧 广西邮政管理局局长�

　　陈立生 广西社科院院长�

　　唐爱斌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石红艳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王凯学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粟 坚 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

　　唐 旭 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办公室主任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刘宏

武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唐爱斌、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石红艳、自

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凯学、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粟坚、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唐旭兼任。�

　　二、工作职责�



　　领导小组负责全区企业复工复产的统筹协调，研究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秦如培常务副主席负

责总体协调及重大项目建设调度；严植婵副主席负责建筑领域等企业复工复产协调调度；方春明副主

席负责大农口领域等企业复工复产协调调度；费志荣副主席负责工业、交通运输领域等企业复工复产

协调调度；杨晋柏副主席负责商贸流通、进出口领域等企业复工复产协调调度。�

　　建立分工协调机制，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分别负责各自领域企业复工复产协调调度，及时协调

解决复工复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遇到跨领域、跨行业的重大事项及问题，可请领导小组组长

主持研究协调。�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指导本领域行业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收集和分析本领域行业企业复工复产

情况及主要问题、对策建议。�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负责本市企业复工复产的统筹调度，收集和分析本辖区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及主

要问题、对策建议。�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汇总分析全区企业复工复产的综合情况，研判突出问题，提出针对性措施建

议。�

　　三、工作要求�

　　（一）明确专人负责。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明确

专人落实收集、分析及报送工作，于2020年2月14日10:00前通过电子邮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名单

及联系方式等。�

　　（二）建立日报制度。一是报告内容要求。报告辖区（各设区市人民政府负责）、行业（自治区

各部门负责）内企业和项目情况，包括：企业清单及基本信息，恢复生产企业清单、复产企业的生产

情况、未复产企业未复产原因等情况，分析企业复工复产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措施；在建重大项目

清单及基本情况，停工的在建项目复工情况，存在问题、应对措施等。二是报送时间要求。各市各部

门务必每日一报，于每日11:00前通过电子邮件报送前一天企业复工复产情况。领导小组办公室于每

日18:00前形成全区企业复工复产每日要情简报，报告自治区人民政府并抄报自治区有关领导。�

　　（三）建立会商制度。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组织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住

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卫生健康委、统计局，广西社科

院等单位建立专班，采取合适途径对全区各行业各地区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会商会诊，

密切跟踪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形成每日要情简报。�

　　（四）其他事项。因工作需要，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可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代章。此项工作完成

后，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自行撤销，不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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